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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担保制度是民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

通，保障债权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债权担保制度是确保债权人的债权能够

实现的一项重要制度，它与资金借贷息息相关。实行债权担保制度的直接目

的和意义是，如果债务人不能如期清偿所借债务，债权人则可以通过债权担

保制度顺利取得债务的清偿，这样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防止或者避免债权实现

不能所引发的债务危机。担保制度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如果没有担保，那么

市场和信用的发展都将成为空话。债权担保制度，特别是担保物权制度，在

很大程度上是对不能够即时清结的交易、商业信用以及银行信用的拓展。

中国设立债权担保制度的直接目的在于确保债权的履行。债权担保制度

的存在，使得债权人的债权受偿或者超出了债务人的财产支配范围，或者取

得对债务人的财产的 “间接”支配，这样就弥补了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没

有追及力的缺陷。

有了担保制度以后，债务人必须拿出相应的财产作为担保才能借到资金

或者取得利益，一旦债务人不能或不愿偿还债务时，其作为担保的财物便可

以由债权人支配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同时也促使债

务人积极履行债务，从而促进市场资金的顺利流通，从而有效弥补了债权本

身属性上的缺陷。

救济债权损失是债权担保的最基本的作用。任何一种债权担保措施都或

多或少地具有这种作用，其中以人的担保和物的担保最为突出。

总之，债权担保制度的实施，不仅保障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

使资本借贷得以顺利实现，从而加快了社会经济的货币流通周转速度，促进

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基于上述立法理由，中国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债权担保制度，并对社

会经济发展发挥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因此，中国法律体系的先进性，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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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先进性已经凸显出来。中国在四十多年来

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法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在立法

方面。

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民法的作用已经非常具体、明显地表现出来，民

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巨大，担保制度在整个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影响也同

样重要。经济行为需要协调地发展，但是经济行为离不开担保，担保法律制

度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作用不言而喻。正是因为担保制度的良好作

用，所以本书的主编史国政律师经过多年的研习，结合自己近３０年的律师

执业经验，与其他作者一起，笔耕不辍，把有关担保法律制度历年积累下来

的相关理念、原理，包括有关担保制度新的司法解释和国务院及各部委最新

出台的有关担保的政策、法规、规章的立法原理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中国

近四年来在担保方面取得的新成就作出了相应论述。

针对适应社会进步、社会发展的担保财产，相关机构已经作出了一些新

的规定。比如说，最典型的抵押是不动产抵押，具有代表性的不动产抵押是

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抵押以及土地抵押，其他种类的财产抵押都是逐步

形成的新的担保财产种类。本书对相关的担保财产及其财产制度进行了比较

全面的分析、比较，包括海域使用权抵押、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采矿权抵

押、在建工程抵押、预购商品房抵押、动产抵押、浮动抵押、最高额担保、

权利质押等，这些担保形式都是对立法成果的总结与概括，当然这一过程具

有一定的渐进性，所以本书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固定。特别是目前农村宅基

地、房屋的抵押、流转，农村土地的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抵押

问题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验。这些有关担保方面的立法以及在立法前所做出

的改革试验都取得了一些成果，本书就是将这些实验的成果、立法的成果从

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深入论述与论证。在质权方面，本书着重在动产质

押、权利质押方面，尤其对应收账款质押进行详尽的论证和论述。此外，其

他有关担保制度的著作对这一内容鲜有论述，其认定和实现也是长期困惑

一线律师和法官的疑难问题，本书对此类法定抵押权的性质、法定抵押权

的构成、法定抵押权的效力范围、法定抵押权的实现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

尽的论述，旨在解决一线律师和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法定抵押权的

难题。我们的目标是把目前国内新的担保方面的立法、司法成果在本书中予

以体现。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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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典》），整合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 《物权法》〔１〕 ）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 《担保法》）等规定的内容。由于

《民法典》采取了债权与物权二分的立法方式，故其分别在第二编物权编的

第四分编规定了担保物权，第三编合同编的第二分编典型合同第十三章规定

了保证合同。这些是传统的、典型的担保形式。另外，《民法典》合同编还

规定了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如融资租赁合同、保理合同、所有权保留

买卖等，此即所谓的非典型担保。《民法典》不仅明确了这些合同本身具有

的担保功能，而且规定了相应的公示方式及其法律效力，这是相较于 《担保

法》和 《物权法》的重大变化。

担保制度是 《民法典》的重要内容，对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考虑 《民法典》对担保

制度作出了重大完善和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在清理以往与担保有关的司法解

释的基础上，根据 《民法典》关于担保制度的新规定，制定了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

《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共有７１个条款。担保制度的完善对优化营

商环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书在阐述 《民法典》《民法典担保制度司

法解释》担保制度一般规则的同时，一并探讨了非典型担保的特别规则与适

用范围。

本书作者根据从事担保业务律师实务的经验，结合其他法律实践，力求

全面、系统地介绍担保制度的基本理论，并反映担保制度研究的最新成果，

本书使用了部分案例进行论证，使之尽量符合一线律师、法官的需要，并对

其他读者学习担保制度提供指导。本书参照我国 《民法典》中对担保制度的

体系组建章节架构，共分为九章，分别为担保的一般原理、保证、担保物

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定金、非典型担保、多人担保与混合担保。

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团队，均为金博大律师事务所从事民商事业务十年以

上的执业律师，在担保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全书通篇的校稿、定稿

是由史国政律师完成，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这个写作团队终于完成了此书的

撰写，其中每个成员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本书的写作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３００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总则》同时废止。下文不再对上述法律的效力进行特别说明。



与汗水，在此对我们的写作团队和校对人员、对关心本书出版的田土城教

授、申惠文教授等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史国政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于中国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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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担保制度的产生是经济和法律互动的结果。强化债的信用、便于资金融

通、发挥物的效用，是担保制度得以产生、发展的直接动因。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担保制度的立法价值日趋多元化、担保的方式和类型日益多样化。

为满足担保制度发展的客观需要，我国的担保制度无论在立法体例还是制度

设计上，需要更深入的、体系化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法典》

对担保制度进行了规定。下面的观点是经过长期研究担保制度形成的独立观

点，仅以此文作为本书绪论〔１〕，抛砖引玉，期许引起更加热烈的讨论。

传统担保理论认为，担保物权是物权，保证是债权。《民法典》将担保

人作为上位概念，将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作为下位概念，同时抽象出抵

押权、质权、留置权作为下位概念，担保物权作为上位概念。担保制度的内

容庞杂，《民法典》使用 “担保” “担保人”作为属概念，但没有使用或者

抽象出 “担保权”“担保权人”作为属概念。很多学者认同将 “担保权”作

为与 “担保” “担保人”对等的属概念。 《民法典》上的担保是债权担保，

通常认为是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保障债权实现的一种法律手段。具体地

说，债权担保是指债权人与债务人或第三人根据法律规定或相互间的约定，

以债务人或第三人的特定财产或一般财产 （包括信誉）担保债务履行、债权

清偿的法律制度。担保权是指债权人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请求债务人

或第三人履行担保义务、清偿被担保债权的权利。

就 《民法典》担保制度规范进行剖析，担保权并非物权，也并非债权，

而是一种救济权。民事救济权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或侵害之虞时，旨在确

保民事权利的利益状态圆满与实现，体现民事权利所固有之保护效力的外在

化权利形式，其虽依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但却依存于本权 （即受到侵害

或侵害之虞的民事权利，也称为原权、固有权）而存在。担保权 （包括人保

权和物保权）系被担保债权不能及时实现时对债权人的救济权，因此属于救

济权范畴。

一、担保权并非物权

（一）担保权不具有物权的独立性

担保权不具有物权的独立性，法律明确规定其具有从属性、依附性和不

３００

〔１〕 绪论中观点引自田土城教授在２０２１年河南省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 “担保制度疑难问题及

法律适用研讨会”上的学术报告。田土城，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法学会民

法学研究会会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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